
















序号 具体事项清单 备注

禁止未经同意在长江流域江河、 湖泊新设、 改设或扩大排污口。 禁止在长江干支流、 重要湖泊岸线一公里

25 
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现有化工企业依法逐步淘汰搬迁。 禁止在长江于流岸线三公里范

围内和重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 改建、扩建尾矿库、 冶炼渣库和磷石膏库， 以提升安全、 生态环

境保护水平为目的的改建除外。

除战略新兴产业项目外， 太湖流域原则上不再审批其他生产性新增氮磷污染物的工业类建设项目。 太

26 湖沿岸5公里范围内， 禁止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禁止新建、扩建畜禽养殖场，

禁止新建、扩建高尔夫球场和设置水上餐饮经营设施。

27 
禁止建设不符合全国和省级港口布局规划以及港口总体规划的码头项目。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

石化、 现代煤化工等产业布局规划的项目。

28 

29 

30 

禁止新增化工园区。 禁止在合规园区外新建、扩建钢铁、 石化、 化工、焦化、 建材、 有色、 制浆造纸

等高污染项目。 高污染项目清单参照生态环境部《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执行。

禁止新建、扩建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明令禁止的落后产能项目。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国家产能置换

要求的严重过剩产能行业的项目。 禁止新建、扩建不符合要求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 严格禁止煤炭、 

重油、 渣油、 石油焦等高污染燃料的使用（除电站锅炉、 钢铁冶炼窑炉以外）。 禁止建设企业自备燃煤

设施。 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除热电行业以外）。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禁止取用地下水， 但不包括《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所列三种情形。 在

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内禁止新增取用地下水， 并逐步削减地下水取水量。

注：本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外， 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文件有更加严格规定或者新规定要求的， 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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